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談抄襲與自我抄襲－不同學科領域之觀點 

隨著科技的進步，文字相似度比對系統技術越來越精確，使得近

年來針對違反學術倫理樣態的討論已從「抄襲」延伸至「自我抄襲」。

學術界開始反思在學術研究的本質中，資料與文字在研究發表中所代

表的意義。 

今年中旬，國家衛生研究院分子與基因醫學研究所孫以瀚特聘研

究員兼所長曾以「抄襲與自我抄襲」為題進行演講，當中從生醫科學

及實驗研究的角度切入探討自我抄襲；其後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育研

究所周倩教授也以「再談抄襲與自我抄襲」為題，從人文社會科學領

域的角度出發，試圖釐清究竟什麼是抄襲和自我抄襲，以及如何預防

自我抄襲。本文以二場演講內容為主軸，探討不同學科領域下對抄襲

與自抄襲看法。 

一、學術研究的本質與學術倫理的規範 

孫以瀚教授認為，學術倫理是對研究者的正面期許，而訂定學術

倫理規範是為了促進學術研究的正當發展。換言之，普世的學術倫理

規範可以視為是對研究者的高標準期望，例如《荷蘭研究誠信守則》

（Netherlands Code of Conduct for Research Integrity）中認為研究者自

己應該時時更新在專業領域中的資訊，保持自己不會在專長領域落後

同儕；對於非自己專業領域的事務不該隨意置喙；研究者所做出的研

究成果也應該要有絕對充分的證據支持等。當研究者未達到這些高標

準期望，可能會造成研究論文或計畫書被期刊或資助機構退件，但並

不會因此被認為是違反學術倫理或涉及不當研究行為。因此當討論違

反學術倫理而要動用公權力處罰時，與高標準的期許是有所不同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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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倩教授則認為學術研究相當重視「創新性」，主要是看研究成

果對於人類知識的精進與累積有沒有作出貢獻。另外，學術研究的成

果都需要公開發表，並接受同儕檢驗，所以對自己「誠實」與對他人

「透明」成為相當重要的學術誠信面向。周倩教授也提到，學術倫理

具有培養良善研究風氣、提升研究能量與品質的目的，而相關的規範

就是學術界用於他律與自律的行為準則。研究者在享受充分學術自由

的同時，也要符合學術界的他律及保持高度的自律，如此才能使學術

界之間以及學術界和社會大眾之間能有效的交流溝通，獲得同儕及社

會大眾的信任。 

二、國內外對抄襲與自我抄襲的規範及看法 

（一）國內相關規範與修正建議 

針對自我抄襲在我國的規範情況，我國首要規範學術倫理的中央

主管機關為教育部及科技部，其中教育部在其現行之《專科以上學校

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》中，雖然並未採用「自我抄襲」一詞，但已

具體列出相似的概念與違規類型（第三點第五款、第六款及第七款）。

而在現行之《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》第四十三條中也提到，

送審人若涉及下列情事，經教育部審議確定者，應不通過其資格審定，

包括未適當引註、未經註明授權而重複發表、未註明其部分內容為已

發表之成果或著作。教育部在109年7月21日預告了《專科以上學校教

師資格審定辦法》修正草案（臺教高（五）字第1090097544A號），

其中第三十條係針對前述三種樣態提供更明確的定義，並於第三十一

條中提到在特定期間內（一年至四年）將不受理涉前述情形之送審人

的教師資格審定申請。 

另外，科技部在《科技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》（2020

修訂）中將「自我抄襲」與「重複發表」納入規範項目（第三點第四

款及第五款）。《科技部對研究人員學術倫理規範》（2019修訂）中

則有一「自我抄襲的約制」專節，強調自我抄襲的嚴重性應視「內容

是否為著作中創新核心部分，亦即是否有誤導誇大創新貢獻之嫌而

定」。綜上可看出，我國對於國際學術界在自我抄襲方面的相關討論

與政策，已做出積極的回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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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過，孫以瀚教授也針對現行《科技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

要點》所列之違反學術倫理行為類型，提出了修改建議：將抄襲的定

義改為「抄錄他人作品，未註明出處，意圖誤導為自己的創見或成果，

情節重大者」；重複發表則改為「將相同研究成果重複發表，卻未適

當引註，以致有重複獲取研究成績之虞，且情節重大者」；他也建議

將原先自我抄襲項目刪除，因真正的關鍵已納入重複發表之範疇。 

（二）國外相關規範與立場 

在國外實務上，美國政府的經費獎補助機構並不將自我抄襲列為

不當研究行為；在建構學術出版倫理方面具領導地位的英國組織

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（COPE）則認為未公開發表的著作（如

研究計畫、計畫成果、申請文件、研討會摘要等），都不宜納入自我

抄襲的討論範疇。 

孫以瀚教授在演講中也表示，根據一項針對三百多份學術期刊的

調查顯示，若是為了效率和精確，研究者重用以前發表過的文字或許

是可以被容許的（Hall, Moskovitz & Pemberton, 2018）；他也認為，

如果自我抄襲專指文字重用，特別在理工與生醫領域，可能會被認為

是個假議題，甚至連「自我抄襲」這個詞也有誤導之嫌。 

從前述觀點言之，研究者的自我抄襲行為是否應一律視為是違反

學術倫理與不當研究行為，在不同情境上應有不同考量，而如何讓處

分合乎比例原則，也是該謹慎思考的問題。在《科技部對研究人員學

術倫理規範》中也提及，判定自我抄襲的嚴重程度，應視抄襲內容是

否為著作創新核心部分而定。 

綜合上述，孫以瀚教授認為常見的自我抄襲可分為「涉及論文核

心的重複發表」和「不涉及論文核心部分的文字再使用」。其中屬於

文字再使用的部分，可以仰賴學術自律處理，例如期刊或資助機構可

以因文字過於雷同而退件，學位論文口試委員可以要求學生修改或重

寫，但這些都不必要用違反學術倫理去處理，甚至施予處分。自我抄

襲所涉及的核心問題在於重複發表研究內容，並因此影響學術資源的

公平分配，或影響專業審查時對研究人員的績效判斷。孫以瀚教授也

提到，若要改善自我抄襲的情況，應該要從減少自我抄襲的誘因著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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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如在各級審查學術成果時，應重質不重量，並呼籲研究者在發表前，

應透過文字相似度比對系統進行自我檢驗。 

三、抄襲與自我抄襲對學術研究的傷害 

（一）抄襲 

孫以瀚教授認為，抄襲之所以成為學術倫理問題，主要是在於抄

襲的關鍵並非只是文字相同或未適當引註，而是當事人有將別人的貢

獻竊為己有的欺騙意圖，而這樣的故意欺騙行為將會導致研究成果不

實，並影響研究資源分配。 

周倩教授則指出，抄襲是一種不合法或不道德的引用，若研究者

無法用適當的方式標明某個概念的來源，讓讀者誤認為他人的想法是

研究者本身所出，就可能涉及抄襲行為；但目前對於和他人文字雷同

應到何種程度，才能認定為抄襲，尚未有定論。 

（二）自我抄襲 

周倩教授認為「自我抄襲」一詞有模糊之處，學術界在討論時常

會各自定義，造成溝通不良。她認為基本上自我抄襲和抄襲的概念相

近，最大的差異是在於客體的來源不同：抄襲是指抄襲他人的著作，

而自我抄襲顧名思義即是抄襲自己以前發表過的內容。 

然目前針對自我抄襲的具體類型與嚴重性並無共識，但可大致可

區分為「文字重用」、「內容重用」與「稿件重投」。一般來說，稿

件重投不會被期刊或資助機構允許；不具充分學術理由的內容重用則

不被所有學術界接受；至於文字重用，因為人文社會領域的研究成果

多仰賴大量文字的敘述來表達，所以會對文字重用行為有較高的敏感

度與較低的容忍度，人文學者應多加注意。但周倩教授同意孫以瀚教

授的觀點，也認為在評估是否構成自我抄襲情事時，應綜合時空背景、

相關施行政策、研究領域，以及行為與情事等特徵，才能判定其可容

忍度與嚴重程度，並做出是否違反學術倫理之定論。 

至於為什麼不能重用自己曾經發表過的內容？周倩教授是認為，

因為重複發表的行為會違背學術發表的特性與要求。最主要的理由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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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具創新的特性，自我抄襲也有違學術研究的誠實、嚴謹與透明原則，

且除了會消耗非必要的學術及行政資源外，還會重複計算學術成果，

而這將影響學術資源的公平分配。另外，重複出版的研究著作可能會

致使統合研究或回顧性研究的資料失真，也有可能傷害讀者對學術研

究的信賴，甚至是侵害出版商的著作權。 

自上述種種原因可推得，自我抄襲的核心問題在於低原創性、低

透明度及當事人的有心欺騙，而在過程中受到傷害的對象可能是期刊

主編、同儕審查委員、讀者與學術界同儕等，使他們誤以為重複出版

的內容屬於原創之作，因而給予錯誤的評價。 

四、如何避免抄襲與自我抄襲 

如何避免自我抄襲，二位教授都提出簡單的「講清楚、說明白」

原則，就是在後面投稿的計畫書或投稿的稿件中說明與已經發表之研

究成果的差異；如果是資料重用（如重新分析），一定要有相當充分

的學術理由。 

孫以瀚教授也建議，在現今文字相似度比對系統發展蓬勃的狀態

下，在投稿前，作者可自行透過系統檢驗以避免爭議；科技部或相關

部會亦可在計畫申請時詢問主持人，其是否已用相關原創性比對系統

進行自我檢驗。 

若要避免文字抄襲，周倩教授提出「1+3策略」。首先，一定要

用正確的書目引用格式，在文中、文後註明資料出處。此外，在文中

有引用他人或自己著作的段落，務必使用引述、改寫或摘寫三種寫作

方式處理。 

周倩教授也從學術主管機構、學術出版、學術倫理教育及研究者

個人努力四個面向，提供了預防自我抄襲的建議。首先，學術主管機

關可以透過制定明確的規範和政策，讓研究人員有所依循，並且重新

檢視當前績效評鑑制度的適切性。學術出版界則應該就會議論文及期

刊論文間的轉換提供清楚的指引，並制定出對自我抄襲的明確規範。

在學術倫理教育方面，應在相關教材中加入關於自我抄襲的內容，讓

不同研究領域的研究者能夠透過學習而對自我抄襲有同等認知和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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識。最後，研究者自身的努力是絕對必要的。為符合學術發表的透明

原則，研究者應適時揭露著作的性質與先前發表的情況，並且切實遵

守學術引註規範與格式，同時力求研究成果的完整呈現；在送交研究

成果前，亦應使用文字相似度比對系統進行自我檢測，並時刻遵守能

預防自我抄襲的相關規範，同時留意著作權的相關議題。 

五、結語 

綜合孫以瀚教授與周倩教授的演講，建議科技部與相關部會應積

極持續宣導「自我抄襲」這個新興的學術倫理議題，並讓研究者暸解

學術倫理的要求已變得更加嚴格，學術界對於學術發表的透明度也更

加重視。 

研究者也必須認清自我抄襲的嚴重性與後果，並理解在學術寫作

時能避免自我抄襲的辦法，這才能讓研究者在兢兢業業進行研究之

時，不必擔心動輒得咎，得以更為有效地促進學術發展。 

最後以呼應孫以瀚教授的特別提醒作結：違反學術倫理案件的立

案和處理都需要非常慎重，學術界應齊心避免讓學術倫理成為鬥爭工

具，甚至阻礙學術研究的良善發展，如此才能達到促進學術研究的初

衷與目的，並維持一個學術界與社會大眾間的信賴關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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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介紹－ 

同一研究計畫重複提出申請案例 

本部於 109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案審查期間依職權發現，甲君同時

重複向兩個學門申請同一研究計畫（下稱系爭計畫一、二），涉嫌違

反學術倫理。 

一、學研機構先行查處： 

(一)案經甲君任職機構先行查處，調查認定：系爭計畫一、二申請書

僅有小部分相異之處，甲君同時向本部提出系爭二件計畫申請，

屬一案二投之行為，造成審查資源的重複與浪費，影響資源分配

的公正性，經該學研機構查處初審認定成立違反學術倫理行為。 

(二)機構處置：予以口頭告誡。  

二、本部審查： 

(一)本部邀集相關學者專家組成審查小組，就學研機構之調查報告書

及相關事證資料提出審查意見。 

(二)按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26點第5款：「同一研究計

畫不得同時重複向本部提出申請，違反規定者，依本部學術倫理

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規定處理」。甲君同時重複向本部二個學門

申請同一研究計畫，已違反科技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

（下稱審議要點）第3點第8款：「其他違反學術倫理行為，經本

部學術倫理審議會議決通過。」 

三、處分：甲君有審議要點第3點第8款「其他違反學術倫理行為，經

本部學術倫理審議會議決通過」之情事，予以去函書面提醒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鑒於研究計畫重複申請補助造成本部審查重複，影響資源分配公

正性，有違反學術倫理之虞，爰於本期電子報資訊補給站另提供「同

一研究計畫重複申請補助常見之錯誤態樣」，提醒研究人員注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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資訊補給站 

同一研究計畫重複申請補助常見之錯誤態樣 

序號 常見之錯誤態樣說明 

1 

以相同研究計畫於同一年度重複向不同學門或不同學術

司提出申請，違反申請計畫時所簽署之計畫主持人聲明書

內容，造成審查資源的重覆與浪費，影響資源分配的公正

性，一稿(計畫書)多投，涉及違反學術倫理。 

2 

同一研究人員同時提出二件計畫申請，計畫名稱或計畫書

內容雖有增修，但二件研究計畫有多處重複之處。若二件

研究計畫內容高度雷同，又未於計畫書內敘明二件計畫之

關係，有以相同內容重複申請補助之虞。 

3 

同一研究人員新提出申請之計畫，與其刻正執行中之研究

計畫有高度相似，若未於計畫書內敘明前後二件計畫之關

係，有重複申請經費補助之嫌。 

4 

曾獲計畫補助，仍以內容文字大幅相同之研究計畫提出申

請。若計畫內容大幅文字相同，且未於計畫書中清楚揭露

並說明其中異同，有誤導審查之虞，並有重複申請經費補

助之嫌，涉及違反學術倫理。 

5 

使用數年前已執行完畢之計畫成果，再度提出申請，計畫

內容雖有增修，若未於計畫書內敘明前後二件計畫之相對

關係，且未敘明前案所獲致之研究成果，則有誤導審查之

虞。 

6 

A、B二人所提二件計畫書內容雷同，並互為共同主持人，

僅計畫名稱稍作修改，分別向不同學門提出申請。A、B二

人重複向本部提出申請補助，恐有蓄意誤導為二件計畫之

虞，涉及違反學術倫理。 

7 

A、B 二人所提二件研究計畫內容雷同，僅分別以中、英

文撰寫計畫書。A、B 二人重複向本部提出申請補助，恐

有蓄意隱瞞及誤導為二件計畫之虞，涉及違反學術倫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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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常見之錯誤態樣說明 

8 

具師生關係之二人或長年合作之研究夥伴，以高度重疊之

計畫書內容同時提出申請，並將對方列為自己計畫之共同

主持人，若未能於計畫書中敘明二件計畫之關係，有以相

同內容重複申請補助之虞。 

9 

A、B 二人於同一年度提出計畫申請，雖未將彼此互列為

共同主持人，惟二件計畫書內容雷同，且二人對計畫書雷

同一事知情。A、B 二人同時重複向本部提出申請補助，

恐有蓄意隱瞞及誤導為二件計畫之虞。 

10 

A、B 二人於同一年度提出計畫申請，二件計畫書之研究

方法及背景說明雷同，且 B 所提之研究內容為 A 計畫書

所涵蓋，B並將 A列為其計畫之共同主持人。B將相同研

究項目重複向本部提出申請，恐有蓄意隱瞞及誤導為二件

計畫之虞。 

11 

A、B 二人撰寫計畫書時係使用二人共同討論之資料，未

互相知會下二人於同一年度提出申請，二份計畫書之內容

高度雷同。因同一研究計畫不得重複申請補助，若有蓄意

隱瞞及誤導為二件計畫之虞，則涉及違反學術倫理。 

相關規定： 

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 26點 

二十六、其他應注意事項如下： 

（五）同一研究計畫不得同時重複向本部提出申請，違反規定者，依本部

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規定處理。 

（六）以同一研究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構（含國內外、大陸地區及港澳）

申請補助時，應於計畫申請書內詳列申請本部及其他機構補助之項

目及金額，同一項目及金額不得重複申請補助。 

科技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第 3點 

三、(研究人員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類型) 

本要點所稱違反學術倫理，指研究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： 

(一)造假：虛構不存在之申請資料、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。 

(二)變造：不實變更申請資料、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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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抄襲：援用他人之申請資料、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未註明出處。註明出

處不當情節重大者，以抄襲論。 

(四)自我抄襲：研究計畫或論文未適當引註自己已發表之著作。 

(五)重複發表：重複發表而未經註明。 

(六)代寫：由計畫不相關之他人代寫論文、計畫申請書或研究成果報告。 

(七)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審查。 

(八)其他違反學術倫理行為，經本部學術倫理審議會議決通過。 

科技部對研究人員學術倫理規範第 8點 

8.同一研究計畫不得重複申請補助；論文一稿多投應遵守發表單位（期刊  

與會議等）之出版倫理規定： 

(1)同一研究計畫不得同時重複向本部提出申請。以同一研究計畫向本

部及其他機構申請補助時，應於計畫申請書內詳列申請本部及其他

機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，同一項目及金額不得重複申請補助。 

(2)論文是否被允許一稿多投，應遵守發表單位（期刊與會議等）之出

版倫理相關規定。 

學術倫理相關資訊分享 

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提供「申請政府部門研究計畫之主

持人自我檢核表」，研究人員在投稿政府部門研究計畫之前，可透

過表格初步檢核自身是否已符合倫理規範。 

文件下載路徑為：【資源分享】→【文件下載】→【申請政府

部門研究計畫之主持人自我檢核表】，或可點以下連結前往查看，

網址：https://ethics.moe.edu.tw/resource/document/ 

https://ethics.moe.edu.tw/resource/document/

